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葛寧格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49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乙○○與OOOOO（菲律賓籍，中文姓名：甲○○）為夫妻關

係，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乙○○

明知其業經本院於民國112年8月21日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1

046號民事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或精神

不法侵害之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0個月，詎乙○○與甲

○○因細故發生爭執，乙○○竟基於違反保護令及傷害之犯

意，於113年2月8日下午10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

路000巷0○0號住處，徒手拉扯甲○○，臉兩側、上肢、左

大腿、背部多處挫瘀傷之傷害而違反上開保護令。

二、案經葛貝思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本判決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含文書證據），被告

乙○○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

且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

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

定，均有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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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作成

　　　或取得之情形，且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

　　　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自得採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知悉有本案之保護令，且有拉告訴人之手

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違反保護令之犯行，辯稱：我

只有跟她說請離開我家，她不願意，我就把她拉出去，我不

希望她一直言語攻擊我，因為我上班已經很忙很累，我是拉

著她的手腕把她拉出去的，我沒辦法用另一隻手打到她，我

不知道她為什麼可以說我在這個過程可以打到她，從頭到尾

我都是拉著她出門等語，惟查：

（一）被告乙○○與告訴人甲○○為夫妻關係，被告明知其業經

本院於民國112年8月21日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1046號民

事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或精神不法侵

害之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0個月，然被告與告訴人於

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之113年2月8日下午10時30分許，因細

故發生爭執，被告有拉扯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

偵訊、本院審理時（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7頁至

第9頁、第57頁至第59頁、113年度易字第1103號卷第34頁

至第38頁）供述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

之證述相符（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17頁至第19

頁、第47頁至第49頁），並有112年度家護字第1046號通

常保護令、家庭暴力通報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

埔子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

園分局埔子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在卷可參（見113

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25頁至第26頁、第31頁、第33

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針對本案發生之經過，告訴人於警詢中陳述：大概113年2月8

日下午10時30分我在家中3樓跟我老公即被告乙○○因為我簡

訊不回他吵架，那時他要趕我出門，我就抵抗他，他就拉扯我

要把我拉去一樓，過程中有勒住我脖子，但是他並沒有威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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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他就是要趕我出去硬扯我，導致我受傷，後來我摔

倒，他就叫我滾出去等語（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18

頁）；於偵查中時證稱：被告在我洗完澡還沒有穿內衣時，就

把我拉出來，用手掐我的脖子，然後被告掐我後，手就舉起來

要打我一巴掌，但沒打，我就跟被告說：「好啊你打阿」，後

來被告抓我雙手，打算把我拉出來，當時我跑到快靠近陽台的

地方喊救命，被告就很生氣，就用手掐我的脖子，想把我拉出

來，造成我的手臂受傷。拉扯時，我的臉撞東撞西，我的頭有

撞到門框，被告就拉我，我有跌倒，被告才停止等語（見113

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48頁）；本院審理中證稱：那時候他

（指被告）就很生氣，因為我在房間他要趕我走就推我出去，

當時我剛洗完澡，我沒有穿胸罩，我穿家中的襯衫，他一直趕

我出去我就跟他爭吵，他把我推出去到門口，接下來他就用手

肘打我，他到陽台的時候就開始掐我的脖子，我一直叫救命，

還好有一個人聽到我叫救命，他開始打我的時候我就倒在地上

等語（見113年度易字第1103號卷第35頁至第36頁），從上述

證詞可知，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詞，對於

當日發生之情況皆指述歷歷，且事情之梗概亦幾乎一致，告訴

人就被告拉扯、掐脖子、拉扯使其倒地、並在過程中撞到其他

物品而成傷之情形，均有清楚描述，且並無過分偏離一般常情

之情形，若非親身經歷，難為如此清楚之描述，此等證述應屬

可採，且告訴人所證述之傷勢，並有其於上開時間所拍攝之照

片及113年2月9日大魏診所之診斷證明書可佐（見113年度易字

第1103號卷第49頁至第77頁、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23

頁），自照片中亦清楚可見被告之脖子有明顯紅腫之痕跡、上

肢有數處瘀青，左大腿處、背部亦有明顯紅腫傷痕，與113年2

月9日大魏診所之診斷證明書記載之被告受有臉、兩側上肢、

左大腿、背部多處挫瘀傷相符，益徵被告確實有掐告訴人脖

子、徒手拉扯告訴人之雙手、並在拉扯過程使告訴人大腿、背

部因為跌倒及碰撞其他物品而成傷之情形，告訴人因此受有前

開診斷證明書所記載之傷害。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2.被告雖否認有何傷害告訴人之行為，但並不否認在前開時間有

跟被告發生爭執，告訴人並於本案發生後即有拍下傷勢照片且

隔日即前往診所驗傷，且告訴人所陳述之遭被告傷害之事實，

與告訴人所提供之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亦均相符，足認被告

確實於上開時地，有對告訴人為傷害之行為。

3.被告既已明知本案保護令內容命其不得對被害人實施身體、精

神上之不法侵害，竟仍於系爭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內，對其實施

身體上之不法侵害，其所為已違反本案保護令至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其

餘辯詞皆不足採信，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部分：

（一）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

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

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

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1 款、第2 款分

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於案發時為告訴人之配偶，已如前

述，2 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

關係，而被告前開傷害告訴人之犯行，不法侵害告訴人之

身體健康，屬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

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

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

僅依刑法傷害罪予以論罪。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違反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又被告係

一行為同時觸犯傷害罪、違反保護令罪，為一行為觸犯數

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應從一重之傷

害罪處斷。

（三）被告上開毆打告訴人雙手、掐告訴人脖子、拉扯告訴人使

告訴人左大腿、背部因擦撞物品受傷之數舉動，係於密接

之時間、地點實施，且係針對同一身體法益所為之侵害，

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出於同一傷害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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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故應論以接續犯之一

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被告對於夫妻間相

處所生之衝突齟齬，不思以和平理性溝通之方式，尋求解決

之道，且明知法院已核發保護令，竟不予遵守，而以施暴之

方式，使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所記載之傷害而違反保護

令，所為實有不該，然念及兩造於確實有因長期衝突而感情

不睦，且當下處於高張力之衝突，被告犯罪當下確係受到刺

激，兼衡告訴人之傷勢尚非甚重；（二）被告犯後始終否認

犯行，未能賠償告訴人或取得其諒解，犯後態度並非甚佳；

（三）被告高職畢業、目前從事機車維修之工作、家庭經濟

狀況小康（見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之智識程度及經濟狀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姚承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鐵雄

　　　　　　　　　　　　　　　　　　法　官　張琍威

　　　　　　　　　　　　　　　　　　法　官　邱筠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韓宜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刑法第277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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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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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葛寧格




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乙○○與OOOOO（菲律賓籍，中文姓名：甲○○）為夫妻關係，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乙○○明知其業經本院於民國112年8月21日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1046號民事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0個月，詎乙○○與甲○○因細故發生爭執，乙○○竟基於違反保護令及傷害之犯意，於113年2月8日下午10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住處，徒手拉扯甲○○，臉兩側、上肢、左大腿、背部多處挫瘀傷之傷害而違反上開保護令。
二、案經葛貝思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本判決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含文書證據），被告乙○○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作成
　　　或取得之情形，且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
　　　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自得採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知悉有本案之保護令，且有拉告訴人之手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違反保護令之犯行，辯稱：我只有跟她說請離開我家，她不願意，我就把她拉出去，我不希望她一直言語攻擊我，因為我上班已經很忙很累，我是拉著她的手腕把她拉出去的，我沒辦法用另一隻手打到她，我不知道她為什麼可以說我在這個過程可以打到她，從頭到尾我都是拉著她出門等語，惟查：
（一）被告乙○○與告訴人甲○○為夫妻關係，被告明知其業經本院於民國112年8月21日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1046號民事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0個月，然被告與告訴人於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之113年2月8日下午10時30分許，因細故發生爭執，被告有拉扯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時（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7頁至第9頁、第57頁至第59頁、113年度易字第1103號卷第34頁至第38頁）供述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相符（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47頁至第49頁），並有112年度家護字第1046號通常保護令、家庭暴力通報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埔子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埔子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在卷可參（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25頁至第26頁、第31頁、第33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針對本案發生之經過，告訴人於警詢中陳述：大概113年2月8日下午10時30分我在家中3樓跟我老公即被告乙○○因為我簡訊不回他吵架，那時他要趕我出門，我就抵抗他，他就拉扯我要把我拉去一樓，過程中有勒住我脖子，但是他並沒有威脅我的生命，他就是要趕我出去硬扯我，導致我受傷，後來我摔倒，他就叫我滾出去等語（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18頁）；於偵查中時證稱：被告在我洗完澡還沒有穿內衣時，就把我拉出來，用手掐我的脖子，然後被告掐我後，手就舉起來要打我一巴掌，但沒打，我就跟被告說：「好啊你打阿」，後來被告抓我雙手，打算把我拉出來，當時我跑到快靠近陽台的地方喊救命，被告就很生氣，就用手掐我的脖子，想把我拉出來，造成我的手臂受傷。拉扯時，我的臉撞東撞西，我的頭有撞到門框，被告就拉我，我有跌倒，被告才停止等語（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48頁）；本院審理中證稱：那時候他（指被告）就很生氣，因為我在房間他要趕我走就推我出去，當時我剛洗完澡，我沒有穿胸罩，我穿家中的襯衫，他一直趕我出去我就跟他爭吵，他把我推出去到門口，接下來他就用手肘打我，他到陽台的時候就開始掐我的脖子，我一直叫救命，還好有一個人聽到我叫救命，他開始打我的時候我就倒在地上等語（見113年度易字第1103號卷第35頁至第36頁），從上述證詞可知，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詞，對於當日發生之情況皆指述歷歷，且事情之梗概亦幾乎一致，告訴人就被告拉扯、掐脖子、拉扯使其倒地、並在過程中撞到其他物品而成傷之情形，均有清楚描述，且並無過分偏離一般常情之情形，若非親身經歷，難為如此清楚之描述，此等證述應屬可採，且告訴人所證述之傷勢，並有其於上開時間所拍攝之照片及113年2月9日大魏診所之診斷證明書可佐（見113年度易字第1103號卷第49頁至第77頁、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23頁），自照片中亦清楚可見被告之脖子有明顯紅腫之痕跡、上肢有數處瘀青，左大腿處、背部亦有明顯紅腫傷痕，與113年2月9日大魏診所之診斷證明書記載之被告受有臉、兩側上肢、左大腿、背部多處挫瘀傷相符，益徵被告確實有掐告訴人脖子、徒手拉扯告訴人之雙手、並在拉扯過程使告訴人大腿、背部因為跌倒及碰撞其他物品而成傷之情形，告訴人因此受有前開診斷證明書所記載之傷害。
2.被告雖否認有何傷害告訴人之行為，但並不否認在前開時間有跟被告發生爭執，告訴人並於本案發生後即有拍下傷勢照片且隔日即前往診所驗傷，且告訴人所陳述之遭被告傷害之事實，與告訴人所提供之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亦均相符，足認被告確實於上開時地，有對告訴人為傷害之行為。
3.被告既已明知本案保護令內容命其不得對被害人實施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竟仍於系爭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內，對其實施身體上之不法侵害，其所為已違反本案保護令至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其餘辯詞皆不足採信，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部分：
（一）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1 款、第2 款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於案發時為告訴人之配偶，已如前述，2 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而被告前開傷害告訴人之犯行，不法侵害告訴人之身體健康，屬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僅依刑法傷害罪予以論罪。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又被告係一行為同時觸犯傷害罪、違反保護令罪，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應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
（三）被告上開毆打告訴人雙手、掐告訴人脖子、拉扯告訴人使告訴人左大腿、背部因擦撞物品受傷之數舉動，係於密接之時間、地點實施，且係針對同一身體法益所為之侵害，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出於同一傷害之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故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被告對於夫妻間相處所生之衝突齟齬，不思以和平理性溝通之方式，尋求解決之道，且明知法院已核發保護令，竟不予遵守，而以施暴之方式，使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所記載之傷害而違反保護令，所為實有不該，然念及兩造於確實有因長期衝突而感情不睦，且當下處於高張力之衝突，被告犯罪當下確係受到刺激，兼衡告訴人之傷勢尚非甚重；（二）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能賠償告訴人或取得其諒解，犯後態度並非甚佳；（三）被告高職畢業、目前從事機車維修之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之智識程度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姚承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鐵雄
　　　　　　　　　　　　　　　　　　法　官　張琍威
　　　　　　　　　　　　　　　　　　法　官　邱筠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韓宜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刑法第277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葛寧格


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49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乙○○與OOOOO（菲律賓籍，中文姓名：甲○○）為夫妻關係，
    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乙○○明知其
    業經本院於民國112年8月21日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1046號
    民事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
    之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0個月，詎乙○○與甲○○因細故發
    生爭執，乙○○竟基於違反保護令及傷害之犯意，於113年2月
    8日下午10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住處，
    徒手拉扯甲○○，臉兩側、上肢、左大腿、背部多處挫瘀傷之
    傷害而違反上開保護令。
二、案經葛貝思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本判決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含文書證據），被告
      乙○○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
      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以
      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
      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作成
　　　或取得之情形，且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
　　　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自得採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知悉有本案之保護令，且有拉告訴人之手
    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違反保護令之犯行，辯稱：我
    只有跟她說請離開我家，她不願意，我就把她拉出去，我不
    希望她一直言語攻擊我，因為我上班已經很忙很累，我是拉
    著她的手腕把她拉出去的，我沒辦法用另一隻手打到她，我
    不知道她為什麼可以說我在這個過程可以打到她，從頭到尾
    我都是拉著她出門等語，惟查：
（一）被告乙○○與告訴人甲○○為夫妻關係，被告明知其業經本院
      於民國112年8月21日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1046號民事保
      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行
      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0個月，然被告與告訴人於保護令
      有效期間內之113年2月8日下午10時30分許，因細故發生
      爭執，被告有拉扯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
      本院審理時（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7頁至第9頁、
      第57頁至第59頁、113年度易字第1103號卷第34頁至第38
      頁）供述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
      相符（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47
      頁至第49頁），並有112年度家護字第1046號通常保護令
      、家庭暴力通報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埔子派出
      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埔
      子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在卷可參（見113年度偵字
      第14938號卷第25頁至第26頁、第31頁、第33頁），是此
      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針對本案發生之經過，告訴人於警詢中陳述：大概113年2月8
  日下午10時30分我在家中3樓跟我老公即被告乙○○因為我簡訊
  不回他吵架，那時他要趕我出門，我就抵抗他，他就拉扯我要
  把我拉去一樓，過程中有勒住我脖子，但是他並沒有威脅我的
  生命，他就是要趕我出去硬扯我，導致我受傷，後來我摔倒，
  他就叫我滾出去等語（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18頁）；
  於偵查中時證稱：被告在我洗完澡還沒有穿內衣時，就把我拉
  出來，用手掐我的脖子，然後被告掐我後，手就舉起來要打我
  一巴掌，但沒打，我就跟被告說：「好啊你打阿」，後來被告
  抓我雙手，打算把我拉出來，當時我跑到快靠近陽台的地方喊
  救命，被告就很生氣，就用手掐我的脖子，想把我拉出來，造
  成我的手臂受傷。拉扯時，我的臉撞東撞西，我的頭有撞到門
  框，被告就拉我，我有跌倒，被告才停止等語（見113年度偵
  字第14938號卷第48頁）；本院審理中證稱：那時候他（指被
  告）就很生氣，因為我在房間他要趕我走就推我出去，當時我
  剛洗完澡，我沒有穿胸罩，我穿家中的襯衫，他一直趕我出去
  我就跟他爭吵，他把我推出去到門口，接下來他就用手肘打我
  ，他到陽台的時候就開始掐我的脖子，我一直叫救命，還好有
  一個人聽到我叫救命，他開始打我的時候我就倒在地上等語（
  見113年度易字第1103號卷第35頁至第36頁），從上述證詞可
  知，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詞，對於當日發
  生之情況皆指述歷歷，且事情之梗概亦幾乎一致，告訴人就被
  告拉扯、掐脖子、拉扯使其倒地、並在過程中撞到其他物品而
  成傷之情形，均有清楚描述，且並無過分偏離一般常情之情形
  ，若非親身經歷，難為如此清楚之描述，此等證述應屬可採，
  且告訴人所證述之傷勢，並有其於上開時間所拍攝之照片及11
  3年2月9日大魏診所之診斷證明書可佐（見113年度易字第1103
  號卷第49頁至第77頁、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23頁），自
  照片中亦清楚可見被告之脖子有明顯紅腫之痕跡、上肢有數處
  瘀青，左大腿處、背部亦有明顯紅腫傷痕，與113年2月9日大
  魏診所之診斷證明書記載之被告受有臉、兩側上肢、左大腿、
  背部多處挫瘀傷相符，益徵被告確實有掐告訴人脖子、徒手拉
  扯告訴人之雙手、並在拉扯過程使告訴人大腿、背部因為跌倒
  及碰撞其他物品而成傷之情形，告訴人因此受有前開診斷證明
  書所記載之傷害。
2.被告雖否認有何傷害告訴人之行為，但並不否認在前開時間有
  跟被告發生爭執，告訴人並於本案發生後即有拍下傷勢照片且
  隔日即前往診所驗傷，且告訴人所陳述之遭被告傷害之事實，
  與告訴人所提供之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亦均相符，足認被告
  確實於上開時地，有對告訴人為傷害之行為。
3.被告既已明知本案保護令內容命其不得對被害人實施身體、精
  神上之不法侵害，竟仍於系爭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內，對其實施
  身體上之不法侵害，其所為已違反本案保護令至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其
      餘辯詞皆不足採信，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部分：
（一）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
      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
      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
      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1 款、第2 款分
      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於案發時為告訴人之配偶，已如前
      述，2 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
      關係，而被告前開傷害告訴人之犯行，不法侵害告訴人之
      身體健康，屬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
      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
      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
      僅依刑法傷害罪予以論罪。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違反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又被告係
      一行為同時觸犯傷害罪、違反保護令罪，為一行為觸犯數
      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應從一重之傷
      害罪處斷。
（三）被告上開毆打告訴人雙手、掐告訴人脖子、拉扯告訴人使
      告訴人左大腿、背部因擦撞物品受傷之數舉動，係於密接
      之時間、地點實施，且係針對同一身體法益所為之侵害，
      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出於同一傷害之犯
      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故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被告對於夫妻間相
    處所生之衝突齟齬，不思以和平理性溝通之方式，尋求解決
    之道，且明知法院已核發保護令，竟不予遵守，而以施暴之
    方式，使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所記載之傷害而違反保護令
    ，所為實有不該，然念及兩造於確實有因長期衝突而感情不
    睦，且當下處於高張力之衝突，被告犯罪當下確係受到刺激
    ，兼衡告訴人之傷勢尚非甚重；（二）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
    行，未能賠償告訴人或取得其諒解，犯後態度並非甚佳；（
    三）被告高職畢業、目前從事機車維修之工作、家庭經濟狀
    況小康（見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之智識程度及經濟狀況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姚承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鐵雄
　　　　　　　　　　　　　　　　　　法　官　張琍威
　　　　　　　　　　　　　　　　　　法　官　邱筠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韓宜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刑法第277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葛寧格


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乙○○與OOOOO（菲律賓籍，中文姓名：甲○○）為夫妻關係，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乙○○明知其業經本院於民國112年8月21日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1046號民事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0個月，詎乙○○與甲○○因細故發生爭執，乙○○竟基於違反保護令及傷害之犯意，於113年2月8日下午10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住處，徒手拉扯甲○○，臉兩側、上肢、左大腿、背部多處挫瘀傷之傷害而違反上開保護令。
二、案經葛貝思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本判決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含文書證據），被告乙○○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作成
　　　或取得之情形，且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
　　　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自得採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知悉有本案之保護令，且有拉告訴人之手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違反保護令之犯行，辯稱：我只有跟她說請離開我家，她不願意，我就把她拉出去，我不希望她一直言語攻擊我，因為我上班已經很忙很累，我是拉著她的手腕把她拉出去的，我沒辦法用另一隻手打到她，我不知道她為什麼可以說我在這個過程可以打到她，從頭到尾我都是拉著她出門等語，惟查：
（一）被告乙○○與告訴人甲○○為夫妻關係，被告明知其業經本院於民國112年8月21日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1046號民事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0個月，然被告與告訴人於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之113年2月8日下午10時30分許，因細故發生爭執，被告有拉扯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時（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7頁至第9頁、第57頁至第59頁、113年度易字第1103號卷第34頁至第38頁）供述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相符（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47頁至第49頁），並有112年度家護字第1046號通常保護令、家庭暴力通報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埔子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埔子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在卷可參（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25頁至第26頁、第31頁、第33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針對本案發生之經過，告訴人於警詢中陳述：大概113年2月8日下午10時30分我在家中3樓跟我老公即被告乙○○因為我簡訊不回他吵架，那時他要趕我出門，我就抵抗他，他就拉扯我要把我拉去一樓，過程中有勒住我脖子，但是他並沒有威脅我的生命，他就是要趕我出去硬扯我，導致我受傷，後來我摔倒，他就叫我滾出去等語（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18頁）；於偵查中時證稱：被告在我洗完澡還沒有穿內衣時，就把我拉出來，用手掐我的脖子，然後被告掐我後，手就舉起來要打我一巴掌，但沒打，我就跟被告說：「好啊你打阿」，後來被告抓我雙手，打算把我拉出來，當時我跑到快靠近陽台的地方喊救命，被告就很生氣，就用手掐我的脖子，想把我拉出來，造成我的手臂受傷。拉扯時，我的臉撞東撞西，我的頭有撞到門框，被告就拉我，我有跌倒，被告才停止等語（見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48頁）；本院審理中證稱：那時候他（指被告）就很生氣，因為我在房間他要趕我走就推我出去，當時我剛洗完澡，我沒有穿胸罩，我穿家中的襯衫，他一直趕我出去我就跟他爭吵，他把我推出去到門口，接下來他就用手肘打我，他到陽台的時候就開始掐我的脖子，我一直叫救命，還好有一個人聽到我叫救命，他開始打我的時候我就倒在地上等語（見113年度易字第1103號卷第35頁至第36頁），從上述證詞可知，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詞，對於當日發生之情況皆指述歷歷，且事情之梗概亦幾乎一致，告訴人就被告拉扯、掐脖子、拉扯使其倒地、並在過程中撞到其他物品而成傷之情形，均有清楚描述，且並無過分偏離一般常情之情形，若非親身經歷，難為如此清楚之描述，此等證述應屬可採，且告訴人所證述之傷勢，並有其於上開時間所拍攝之照片及113年2月9日大魏診所之診斷證明書可佐（見113年度易字第1103號卷第49頁至第77頁、113年度偵字第14938號卷第23頁），自照片中亦清楚可見被告之脖子有明顯紅腫之痕跡、上肢有數處瘀青，左大腿處、背部亦有明顯紅腫傷痕，與113年2月9日大魏診所之診斷證明書記載之被告受有臉、兩側上肢、左大腿、背部多處挫瘀傷相符，益徵被告確實有掐告訴人脖子、徒手拉扯告訴人之雙手、並在拉扯過程使告訴人大腿、背部因為跌倒及碰撞其他物品而成傷之情形，告訴人因此受有前開診斷證明書所記載之傷害。
2.被告雖否認有何傷害告訴人之行為，但並不否認在前開時間有跟被告發生爭執，告訴人並於本案發生後即有拍下傷勢照片且隔日即前往診所驗傷，且告訴人所陳述之遭被告傷害之事實，與告訴人所提供之傷勢照片、診斷證明書亦均相符，足認被告確實於上開時地，有對告訴人為傷害之行為。
3.被告既已明知本案保護令內容命其不得對被害人實施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竟仍於系爭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內，對其實施身體上之不法侵害，其所為已違反本案保護令至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其餘辯詞皆不足採信，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部分：
（一）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 條第1 款、第2 款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於案發時為告訴人之配偶，已如前述，2 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而被告前開傷害告訴人之犯行，不法侵害告訴人之身體健康，屬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僅依刑法傷害罪予以論罪。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又被告係一行為同時觸犯傷害罪、違反保護令罪，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應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
（三）被告上開毆打告訴人雙手、掐告訴人脖子、拉扯告訴人使告訴人左大腿、背部因擦撞物品受傷之數舉動，係於密接之時間、地點實施，且係針對同一身體法益所為之侵害，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出於同一傷害之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故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被告對於夫妻間相處所生之衝突齟齬，不思以和平理性溝通之方式，尋求解決之道，且明知法院已核發保護令，竟不予遵守，而以施暴之方式，使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所記載之傷害而違反保護令，所為實有不該，然念及兩造於確實有因長期衝突而感情不睦，且當下處於高張力之衝突，被告犯罪當下確係受到刺激，兼衡告訴人之傷勢尚非甚重；（二）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能賠償告訴人或取得其諒解，犯後態度並非甚佳；（三）被告高職畢業、目前從事機車維修之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之智識程度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姚承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鐵雄
　　　　　　　　　　　　　　　　　　法　官　張琍威
　　　　　　　　　　　　　　　　　　法　官　邱筠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韓宜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刑法第277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